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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项目类型
	项目名称
	项目位置
	建设内容
	建设规模
	建设
时限

	1
	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
	农用地整治
	村域
	将零散的农业设施建设用地整治成耕地，保障耕地的连片度与完整性。
	--
	2026-2030

	2
	
	高标农田建设
	村域中北部
	通过土地整治建设形成的集中连片、设施配套、高产稳产、生态良好、抗灾能力强，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基本农田
	24.84公顷
	2026-2035

	3
	
	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
	村域
	土壤改良、配套建设、生态保护、废弃地复垦及后续管理维护等
	--
	2026-2035

	4
	
	红星河沿岸水环境治理
	村域
	红星河滨水景观绿廊
	0.99公顷
	2026-2030

	5
	
	废弃矿山治理
	小镇客厅
	小镇客厅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完善
	4.02公顷
	2026-2030

	6
	
	沟塘水系治理
	村域
	圩堤加固、修建泵站、沟渠清淤、农田整治等
	--
	2026-2035

	7
	
	俞郎冲、桃冲水库治理
	村域
	圩堤加固、清淤、滨水景观等  
	1.94公顷
	2026-2030

	8
	公共服务设施
	乡村旅游服务设施
	村域
	结合乡村旅游产业，新建4处大型停车场，结合各村民组建设多处小型停车场
	2.87公顷
	2026-2030

	9
	
	活动广场
	中心村
	改造提升现有村部西侧广场
	0.17
	2026-2030

	10
	基础
设施
	村庄道路建设
	村域
	结合村庄实际情况，对现有道路拓宽改造，新建小镇客厅至柴塘村道路 （产业路）
	1.64公顷
	2026-2030

	11
	
	污水设施建设项目
	村域
	完善村域其他村民组污水管网及零散独立宅基地污水处理设施建设
	--
	2026-2030

	12
	
	电力电信提升
	村域
	推进各居民点电力电信设施建设，推进线杆整治工程，清理废线废杆，整治乱拉乱搭现象。
	--
	2026-2030

	13
	
	村庄亮化
	村域
	偏远村组村庄内部及主要公共活动场所增设灯光照明
	--
	2026-2030

	14
	人居环境整治
	村庄道路景观提升
	村域
	提升环山路等主要道路沿线风貌，清理杂物，修葺植被，部分裸露边坡补种绿化，增加小品、墙绘。
	--
	2026-2035

	15
	
	美丽庭院
	村域
	引导农户对庭院空间进行景观改造。
	--
	2026-2035

	16
	
	村域垃圾收集
	村域
	完善垃圾转运处理体系，合理布局垃圾集中收集点。
	--
	2026-2030

	17
	
	户厕改造
	村域
	推进户厕改造全域覆盖，完善提升现状公厕设施配套。
	--
	2026-2030

	18
	产业发展
其他
	民宿酒店
	村域
	结合农林村乡村旅游产业，配套建设民宿酒店
	6.86公顷
	2026-2035

	19
	
	坑塘营地
	村域
	结合农林村乡村旅游产业，配套建设坑塘营地
	
	2026-2030

	20
	
	童乡部落
	村域
	结合农林村乡村旅游产业，配套建设童乡部落
	
	2026-2030

	21
	
	野雀舌茶茶园
	村域南部
	提升茶叶产业水平，延长产业链，发展茶叶加工、茶文化体验等项目
	--
	2026-2030

	22
	
	缤纷园苗圃
	农林村1号桥入口
	提升村庄特色种植产业，开发苗木花卉相关周边文化旅游等产业
	--
	2026-2030

	23
	
	果香园
	农林村3号桥入口
	提升村庄特色种植产业，开发村庄水果种植、加工等相关产业链
	--
	2026-2030

	24
	
	古福海寺文旅项目
	村域南部
	结合福海寺遗址，打造区域文化、乡村旅游项目
	0.20公顷
	2026-2035

	25
	
	农家乐提质提优项目
	村域
	实现农家乐基础设施全面完善、服务流程规范有序、产品供给丰富多元、文化特色鲜明突出、安全保障坚实有力，培育一批“环境美、服务优、有特色、能增收”的优质农家乐，推动村庄农家乐从“数量增长”向“质量提升”转变，让农家乐成为展示村庄风貌、传承乡土文化、激活乡村活力的重要窗口，助力构建布局合理、内涵丰富、效益显著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。
	--
	2026-2035




铜陵市铜官区西湖镇农林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
规划期内在国土空间上进行的各类活动应按照以下规则进行，确需改变用途的，应按照国家和安徽省相关规定，对规划进行调整或修改。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历史文化保护线等有关控制线的，按照国家和安徽省有关要求进行管控。位于村庄建设边界外的村庄建设用地，在规划期内优先考虑按照实际情况逐步拆并，确实不能拆并的，应保留现状用地规模和范围，不得扩大。
1.耕地
本村耕地保有量31.51公顷，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24.84公顷。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，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，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、油、糖、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，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，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。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层、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。
2.园地
本村园地12.33公顷。主要用于种植以采集果、叶、根、茎、汁等为主的集约经营的多年生作物，禁止非农建设。
3.林地
本村林地285.33公顷。主要用于生长乔木、竹类、灌木。禁止非农建设，限制改变用途。公益林或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林地禁止改变用途。
4.农业设施建设用地
本村农业设施建设用地3.60公顷。主要用于建设为农业生产、农村生活服务的乡村道路用地以及种植设施、畜禽养殖设施、水产养殖设施。禁止非农建设。
6.居住用地
本村规划居住用地29.50公顷，其中城镇住宅用地4.92公顷，农村宅基地24.58公顷，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.18公顷。主要用于城乡住宅及其居住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建设。
7.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
本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.14公顷。主要用于机关团体和体育设施建设。
8.商业服务业用地
本村商业服务业用地16.19公顷（其中开发边界外商业用地9.23公顷）。主要用于商业、酒店民宿、娱乐康体等设施建设。
9.工矿用地
本村工业用地0.40公顷（城镇开发边界外0.30公顷）。主要用于野雀舌茶、白姜等农产品加工生产。
10.交通运输用地
本村交通运输用地13.55公顷。主要用于铁路、公路、各种道路以及交通场站等交通运输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建设。
11.公用设施用地
本村公用设施用地0.76公顷。主要用于城乡和区域基础设施的供水、排水、供电、供燃气、供热、通信、邮政、广播电视、环卫、消防、干渠、水工等设施建设。
12.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
本村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0.58公顷。主要用于城镇、村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绿地、广场等公共开敞空间。禁止用作其他用途。
13.特殊用地
本村特殊用地0.91公顷。主要用于村庄公益性公墓。
14.陆地水域
本村陆地水域18.60公顷。主要用于陆域内的水库、坑塘水面、沟渠等人工陆地水域。水库禁止改变用途，坑塘水面、沟渠等禁止非农建设。
